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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
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１ 潘连胜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２ 袁欣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３ 庄坚毅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４ 庄竣杰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５ 王洪民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６ 王苒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７ 吴粒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８ 李仁玉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９ 刘竞文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二）监事
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１ 哲凯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２ 刘晴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３ 方华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职务 任期

１ 潘连胜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２ 袁欣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３ 安敬萍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职务

１ 潘连胜 董事长、总经理

２ 山田宪治 技术研发部部长

３ 秦朗 技术研发部科长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情
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备注 限售期限

１ 潘连胜 董事长、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６６６．２７ １６．６６％ 通过持有矽康７５％的股权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２ 袁欣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１，１７６．１２ ７．３５％

通过持有矽康２５％的股权、 直接
及间接持有晶励投资９９．５８％的份
额、旭捷投资１％的份额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３ 庄坚毅 董事 ３，７００．３６ ２３．１３％ 通 过 直 接 及 间 接 持 有 更 多 亮
１００％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４ 庄竣杰 董事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５ 王洪民 董事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６ 王苒 董事 ６８．８１ ０．４３％ 通过持有航睿飏灏３６．９６％的份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个月

７ 吴粒 独立董事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８ 李仁玉 独立董事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９ 刘竞文 独立董事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１０ 哲凯 监事会主席 ８．０１ ０．０５％ 通过持有旭捷投资６．６％的份额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１１ 刘晴 监事 ８．０１ ０．０５％ 通过持有旭捷投资６．６％的份额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１２ 方华 职工代表监事 ８．０１ ０．０５％ 通过持有旭捷投资６．６％的份额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１３ 安敬萍 财务总监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１４ 山田宪治 核心技术人员 － － 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１５ 秦朗 核心技术人员 ８．０１ ０．０５％ 通过持有旭捷投资６．６％的份额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个月

上述人员关于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延长锁定期以及持股及减
持意向等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
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
持意向等承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不存在未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股东包含１个持股平台，为旭捷投资，持有发行人１，２１４，２５３股，占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１．０１％。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名称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注册地 ／ 住所 合伙人情况

１ 旭捷投资 袁欣 ３０３．００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
七星路８８号１幢４０１室Ｂ区
Ｎ００１８

合伙人共计１６名，
其中普通合伙人１
名，有限合伙人１５
名

六、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４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为２５．００％，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
日起）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更多亮 ３７，００３，５６０ ３０．８４ ３７，００３，５６０ ２３．１３ ３６个月

矽康 ３５，５５０，３０１ ２９．６３ ３５，５５０，３０１ ２２．２２ ３６个月

北京创投基金 ３５，１４１，７０５ ２９．２８ ３５，１４１，７０５ ２１．９６ １２个月

６２６控股 ５，３４２，７１５ ４．４５ ５，３４２，７１５ ３．３４ １２个月

晶励投资 ２，８７３，７３３ ２．４０ ２，８７３，７３３ １．８０ ３６个月

航睿飏灏 １，８６１，８５５ １．５５ １，８６１，８５５ １．１６ １２个月

旭捷投资 １，２１４，２５３ １．０１ １，２１４，２５３ ０．７６ ３６个月

晶垚投资 １，０１１，８７８ ０．８４ １，０１１，８７８ ０．６３ １２个月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８４５，８６９ １．１５ ２４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１，５８７，４６４ ０．９９ ６个月

小计 － － １２３，４３３，３３３ ７７．１５ －

无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 － － ３６，５６６，６６７ ２２．８５ －

合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Ａ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更多亮 ３７，００３，５６０ ２３．１３ ３６个月

２ 矽康 ３５，５５０，３０１ ２２．２２ ３６个月

３ 北京创投基金 ３５，１４１，７０５ ２１．９６ １２个月

４ ６２６控股 ５，３４２，７１５ ３．３４ １２个月

５ 晶励投资 ２，８７３，７３３ １．８０ ３６个月

６ 航睿飏灏 １，８６１，８５５ １．１６ １２个月

７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４５，８６９ １．１５ ２４个月

８ 旭捷投资 １，２１４，２５３ ０．７６ ３６个月

９ 晶垚投资 １，０１１，８７８ ０．６３ １２个月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４，８６４ ０．０６

其中１１，８５８股限售
期限为６个月，其余
股份无限售期限

合计 １２１，９４０，７３３ ７６．２１

（三）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的情况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２７日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次发行完成后，国泰君安证
裕投资有限公司获配股数为１，８４５，８６９股，占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１．１５％。 上述
所获配售股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含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４０，０００，０００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２１．６７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市盈率：３２．５３倍（每股收益按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３．０８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６７元（按公司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７．０４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按公司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８６，６８０．００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出具了大信验字［２０２０］第１－０００１０号《验资报
告》。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９，１９３．０６万元。 根据大信验字

［２０２０］第１－０００１０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不含税）

１ 保荐费用 ４７１．７０

２ 承销费用 ７，１３３．２５

３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１５．０９

４ 律师费用 ４２４．５３

５ 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０．５７

６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５７．９２

合计 ９，１９３．０６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７７，４８６．９４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３２，８０３户
十二、本次发行没有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及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
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大信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２０１９］第１－０３８１２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
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９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信
阅字［２０１９］第１－０００２５号）。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附
件中的《审阅报告》及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
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为１８，０００．００万元至１９，０００．００
万元，同比下降３２．７５％至３６．２９％；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区间为７，３００．００万元至７，７００．００万元，同比下降２７．７５％至３１．５０％。 导致公
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摩擦、智能手机、数据中心、
汽车等终端需求增长乏力、５Ｇ普及未及预期等因素导致的半导体行业景气度
整体下滑（前述２０１９年度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
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及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与保荐
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
机构及开户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桥西支行 ０７０８００４３２９２０００６７７７１

２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凌支行 ４１０１００６９２１２１５１８

３ 锦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３９２２１２０１０１６０７４０４５３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销

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监事会

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青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８

保荐代表人 姚巍巍、黄祥

联系人 黄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０

项目协办人 陈聪

项目组成员 韩志达、姚泽梁、杨易、陈海、耿长宇、付雨点、王仁锋

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由贺青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 董事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根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目前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正在进行中。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
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泰君安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
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作为神工股份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国泰

君安自公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３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
督导，并指定姚巍巍、黄祥作为神工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
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姚巍巍：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理学
学士、金融学硕士，曾负责或参与的投资银行项目包括：元六鸿远ＩＰＯ、中矿环
保ＩＰＯ、老白干酒非公开发行、用友网络非公开发行、中南建设非公开发行、新
湖中宝公司债、中南建设公司债、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新三板挂牌、苏州吉玛
基因新三板挂牌等项目，保荐业务执业记录良好。

黄祥：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中国
人民大学管理学学士，曾负责或参与的投资银行项目包括：先进数通ＩＰＯ、元
隆雅图ＩＰＯ、元六鸿远ＩＰＯ、老白干酒非公开发行、同煤集团公司债、中国盐业
公司债、恒大集团公司债等项目，保荐业务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１、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合计持有公司６３．８７％股份的股东矽康、晶励投资、旭捷投资、

更多亮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所
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如公司
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
价格。 ”

公司股东北京创投基金、６２６控股、航睿飏灏、晶垚投资承诺：“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庄坚毅、潘连胜、袁欣、哲
凯、刘晴、方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在任职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２５％；如在任期届满前离职，本人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如公司上市后有利润
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本人不
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王苒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
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
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任职期间 ，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如在任期届满前离职，本人在就
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如公司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
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 、
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秦朗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个月内及本人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自本人所持发行人首
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发行
人股票上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
定。 ”

２、本次发行前持股５％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公司股东更多亮、 矽康承诺：“本公司已作出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限售及

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果在锁
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的２４个月内，每１２个月内减持
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的２５％；本公司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
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公
司在锁定期届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相应进行调整）；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
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若本公司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严
格按照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准
确地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

北京创投基金承诺：“本企业已作出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限售及锁定的承
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果在锁定期满后
拟减持股票的，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的２４个月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
可能达到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１００％；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企业在锁
定期届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自公司
股票上市至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相应进行调整）；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若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票的，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的将在首次减持的１５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
式的将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并严格按照届时适用的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
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
定。 ”

二、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锦

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
预案＞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如公
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均低
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则满足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

公司、公司股东更多亮、矽康以及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分别就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出具如下承诺：

１、公司承诺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公司将采取如下部分或全部稳

定股价措施：
（１）公司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 若公司决定通过利润分配或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稳定公司股价，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
定，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议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案或
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若公司决定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将在５个交易日内召
开董事会， 讨论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上述方案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２个月内实施完毕。

（２）公司回购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若公司拟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认可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公司回购股份”）方式
稳定股价，公司应在５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
后，公司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
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在完成必须的审批、备案、信息披露等程序
后，公司方可实施相应的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股价已经不
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公司可不再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 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
的，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１）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２０％；

２）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５０％；

３）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
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
行稳定股价预案；

４）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
集资金的总额。 ”

２、公司股东更多亮、矽康承诺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本公司
可以增持发行人股份方式稳定发行人股价。

本公司如需以增持发行人股份方式稳定股价， 则本公司应在５个交易日
内，提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
间等），通知发行人并依法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的
审批手续（如需）。 在发行人披露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方案的５个交易日后，
本公司开始实施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如果本公司增持方案实施前，发行人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发行人
股价措施的条件的， 本公司可不再增持发行人股份。 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
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
的，本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１） 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本公司自发行人上
市后累计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２０％；

（２） 单一会计年度本公司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本
公司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５０％；

（３）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
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本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
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下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
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４） 本公司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累计不超过本公司自发行人上市
后累计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总额。 ”

３、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若本人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票以稳定公司股价，本人应在５个交易日内提出买入公
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公司按照相
关规定披露本人买入公司股份的方案。本人买入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如果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
登记管理部门审批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本人的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如果本
人增持方案实施前，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本
人可不再实施该方案。

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
的，本人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１）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本人在担任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累计金额的
２０％；

（２）单一会计年度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本人在担任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累
计金额的５０％；

（３）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
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本人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
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４）本人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股份的资金额累计不超过自公司上市后累计
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总额。 ”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 在公司领取薪酬
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关于制定＜锦州神工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公司及主要股东、现有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促成公司新聘任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本预
案并签署相关承诺。新聘任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时
应提前公告具体实施方案。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１、公司承诺
“如本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则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
程序，依法购回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２、公司股东更多亮、矽康承诺
“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则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
程序，依法购回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购回本公司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 ”

四、关于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１、公司承诺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被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为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在证券监管机
构或司法机关认定赔偿责任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２、公司主要股东更多亮承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被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为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在证券监管机
构或司法机关认定赔偿责任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３、公司主要股东矽康承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被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为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在证券监管机
构或司法机关认定赔偿责任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４、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被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为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在证券监管机构
或司法机关认定赔偿责任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五、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及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
１、公司承诺
“公司已出具的承诺对公司具有不可撤销的约束力，公司将严格按照承诺

要求履行相应义务，若公司未能履行或怠于履行相应承诺的，公司将采取以下
措施：（１）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２）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
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３）因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
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

２、公司股东更多亮、矽康、北京创投基金承诺
“本公司 ／本企业已出具的承诺对本公司 ／本企业具有不可撤销的约束力，

本公司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承诺要求履行相应义务，若本公司未能履行或怠于
履行相应承诺的，本公司 ／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１）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
露承诺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２）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
公开承诺；（３）因违反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
承担赔偿责任；（４）如本公司 ／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
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并在获得收益的２０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至公司指
定账户。 ”

３、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已出具的承诺对本人具有不可撤销的约束力， 本人将严格按照

承诺要求履行相应义务 ，若本人未能履行或怠于履行相应承诺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１）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２） 自愿接受社
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３）因违反承诺
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４）因违
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暂扣本人应得的现金分红
和应从公司领取的薪酬， 同时本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直至将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５） 违反承诺情节严重的， 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更换本人担任的公司董事、监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有权解聘本人担任的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１、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承诺：“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２、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

作、出具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
错致使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
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３、发行人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验资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

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４、发行人评估机构承诺
资产评估机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为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七、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
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 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诺，已
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股
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救措施及时
有效。

发行人律师核查了上述承诺主体出具的承诺函， 认为相关主体作出的承
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要求，
相关承诺主体提出的违反承诺时可采取的约束措施合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发行人：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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